闵行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活动
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老旧公房小区物业治理，有效提升老旧公房小区物业服务总体水平，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总体部署和区委、区政府关于深化“红色物业”加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安排，对本区老旧公房及外区动迁房小区开展物业管理共建活动，现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职责
区房屋管理局负责牵头本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以下简称共建）工作，对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以下简称各街镇）参加共建小区的申请进行复审，复核街镇的考核奖补结果，指导和监督各街镇的共建工作。
各街镇负责辖区内老旧公房小区共建工作，具体由各街镇房管机构牵头，组织共建范围内的小区申请参加共建并进行初审，组织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业主及本辖区相关职能部门，对参加共建的小区进行考核评价，并做好辖区内共建小区考评基础资料的收集和归档工作。
二、共建范围
直管公房、系统公房、售后公房小区（以下统称公房小区），混合型小区（公房与商品房、动迁房等其它性质房屋共存，公房户数或面积超过60%）及外区动迁房小区（早期安置外区居民的动迁基地及世博动迁项目）三类小区纳入共建范围。本区农民动迁房小区由各街镇参照本办法，纳入属地考核奖补范围。
三、准入条件
共建范围内的小区须同时符合以下准入条件方可申请参加共建：
（一）物业费收缴率（实收物业费占应收物业费比率）达到85%；
（二）符合业委会组建条件的，业委会应当按程序组建；不符合组建条件的，居委会应当有效代行业委会职责；
（三）已成立业主大会并开通业主大会账户的小区，应按规定完成上年度专项维修资金、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和业委会工作经费年度审计工作。
四、考评奖补
每半年一次对共建小区物业管理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价，最终得分与奖补资金挂钩。
（一）考评方式
1、区级考核评价（权重为20%）。区房屋管理局负责牵头组织，根据住宅小区“防台防汛”、“防冻保暖”专项检查情况、物业经理自查情况、维修资金账目公布上传及公共收益入账等情况进行评价,区其他相关部门对住宅小区检查情况进行评价。
2、属地街镇考核评价（权重为40%）。各街镇房管机构牵头属地公安、消防、水务、城管等部门组成考核小组，按照各自职责和相应标准分别对小区物业管理情况进行评价。
3、小区“三位一体”考核评价（权重为40%）。综合小区所在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及业主的评价，其中居民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及党建、创全、垃圾分类等工作情况进行评价（占15%），业委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对物业服务企业履约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占10%），居委会、业委会在评价前应听取居民代表、业主小组组长等多方意见，提升评价的客观性。业主满意度评价主要由闵行物业服务直通车的数据采集折算（占15%）。
（二）奖补标准
1、公房小区和混合型小区，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的按一般不超过0.3元/平方米·月标准奖补；面积不足1.5万平方米的按不超过0.6元/平方米/月标准奖补（零星小区合并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的，原各零星小区的面积符合上述标准的纳入本档）。
2、外区动迁房小区按一般不超过0.15元/平方米/月标准奖补。
3、考评得分80-100分之间的给予相应奖补资金，得分不足80分的取消当期奖补资格（详见下表），得分小数点后忽略不计。
	96-100分
	给予100%奖补资金

	91-95分
	给予90%奖补资金

	86-90分
	给予85%奖补资金

	80-85分
	给予80%奖补资金

	不足80分
	取消当期奖补资格


4、在一个考核周期内，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的公房小区和混合型小区（零星小区合并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的，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下的原各零星小区除外），各类房屋的物业费未全部达0.8元/平方米·月的，各月均按0.2元/平方米·月标准奖补；外区动迁房小区各类房屋的物业费未全部达0.8元/平方米·月的，各月均按0.1元/平方米·月标准奖补。
有下列情形的小区另行调扣奖补资金：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评分未达标的小区，该期考核另扣0.05元/平方米/月的奖补资金；⑵物业服务企业失信行为累计记分达到6分、9分、12分、15分的小区，该期考核依次另扣0.03-0.06元/平方米/月的奖补资金。
五、退出机制
建立考核奖补退出机制。对一年内连续两次综合考评得分不足80分、连续两季度物业服务综合评价为C级、物业服务企业或者项目经理累计失信行为记分达18分、在共建小区年度专项审计中提供虚假审计资料、因物业管理失职发生人员伤亡安全责任事故的在管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当期及本轮政策后续各期的共建奖补资格。上述被取消共建奖补资格的小区，如重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新进物业服务企业符合准入条件的仍可申请共建奖补。
由政府出资进行新一轮“美丽家园”专项提升改造的共建小区，改造项目竣工后第二年起不再列入共建范围。待本轮政策期满后，随着物业服务“质价相符”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政府考评奖补资金可以考虑适时退出。
六、资金管理
（一）资金来源
在编制财政预算前，区房屋管理局牵头各街镇组织共建范围内小区申请参加下年度共建，确定共建考核奖补计划。区房屋管理局根据共建范围内小区情况，编制共建奖补资金预算，纳入本局区财力年度预算。共建奖补资金由区镇两级分担：⑴区属共建配套工作经费（第三方审计费用）由区财政承担，由区房屋管理局申请列支使用；⑵共建奖补资金中公房小区和混合型小区资金由区财政承担，各镇的外区动迁房小区资金由区、镇两级财政各承担50%，街道（莘庄工业区）的外区动迁房小区资金由区财政承担，其中区财政承担部分统一拨付街镇列支使用。
（二）资金申领
每半年考评一次，由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相关申报材料，提交各街镇房管机构进行审核，各街镇房管机构牵头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对共建小区进行考评后，上报各街镇核准进行综合评分（包括区级评价），各街镇完成综合评分后提交考评奖补资金申领表等相关材料至区房屋管理局复审，复审通过后，各街镇根据考评结果下拨奖补资金至物业服务企业。考核剩余项目化资金按照专款专用原则由各街镇报区房屋管理局审核后使用。
共建奖补资金通过财力结算下达至各镇，由各镇拨付至各共建小区所属物业服务企业；通过部门预算的方式下达至各街道，由各街道拨付至各共建小区所属物业服务企业。 
（三）资金使用
1、物业服务企业日常运行补贴：主要用于物业服务企业为提升小区服务能级所增加的人力成本以及“四保一管理”运行的维养费用；
2、考核剩余项目化扶持资金：各街镇结合年度共建奖补资金剩余情况，重点聚焦物业治理有成效、物业费调价成功、物业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的共建小区，采取按实或部分补贴的方式，用于软件及硬件设施改造建设项目及小区民生类实事工程项目，在项目完成验收后，由各街镇拨付资金。各街镇的考核剩余项目化扶持资金在两年内未使用完的，区财政予以收回。
区房屋管理局和区财政局要完善对各街镇共建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全部共建小区的年度收支盈亏情况和物业费收缴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第三方审计费用列入区房屋管理局部门预算。
各街镇作为本辖区共建资金使用的监管主体，要不断加强对共建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考核监督及业务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内部核算及项目管理，规范奖补资金的使用，严格遵守相关财经纪律及要求，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七、相关附则
1、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止。如与上级政策有不一致之处，以上级政策规定为准。
2、本办法由区房屋管理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关于加入闵行区物业管理共建小区的申请
2、闵行区物业管理共建评价指标（业委会、居委会、街镇和区级部门对物业服务情况的评价）
3、闵行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共建活动奖补资金申领表
4、闵行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共建活动奖补资金申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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